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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其他問與答一、申請發給土地價金

Ｑ：政府會不會主動告知我們應該要怎麼辦

理繼承登記?

Ａ：自103年6月起，內政部及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推動主動通知繼承人申請辦理繼

承登記的便民服務，地政事務所依戶政

機關提供前1個月份的死亡登記申請資料

，寄送書面通知及相關資料，提醒繼承

人應於期限內申辦繼承登記。因為依土

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繼承人應於繼承

開始之日 (即被繼承人死亡之日) 起6個月

內，向土地及建物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

請辦理繼承登記，如超過期限申請，除

有不可歸責於繼承人的事由外，每超過1

個月將加收1倍之登記費，最高加收20倍

。所以，為避免繼承人因逾期申請辦理

繼承登記而遭罰鍰，政府將會主動通知

提醒繼承人於期限內申辦繼承登記。如

果您接到地政事務所通知，也請參考上

述「申辦繼承登記」的說明，儘快辦理

繼承登記，避免因逾期辦理而遭罰鍰。

 

 

廣告

如果您對本摺頁內容有任何問題，歡迎

向各地政事務所洽詢 (查詢各地政事務

所電話及住址，請上內政部地政司全球

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關

於我們/地政機關通訊錄) 

內政部地政司網站

「地政機關通訊錄」

提醒您

如您家人或祖先的土地及建物，已

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列冊管理，繼

承人應依「乙、申辦繼承登記」的規定

，儘速辦理繼承登記，以免損害自身權

益。

丙、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列冊管理

一、列冊管理的要件：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之日（即被繼承人死

亡）起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查明後，於每年4月1日公告繼承人於

3個月內申請辦理繼承登記；如逾期仍未申請

辦理繼承登記，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予以

列冊管理15年。

二、列冊期滿的結果：

逾15年列冊管理期間，繼承人仍未向土

地或建物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繼承

登記，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將該土地或建物

清冊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公開標售。

內政部 編印

Ｑ：如果為辦理繼承登記而需申請被繼承人

的地籍總歸戶資料時，應如何申請? 

Ａ：依地籍總歸戶實施辦法規定，所有權人

或其繼承人，可以向任一地政事務所申

請以所有權人的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

詢同一所有權人的全部土地及建物的地

籍資料，即地籍總歸戶資料。

廣告



壹、前言

早期的土地登記案件，所有權人申請登記

當時，無戶政機關配賦的統一編號，所以土地

登記結果並無記載這些所有權人統一編號資料

。由於地政事務所的地籍資料庫中並無這些所

有權人的統一編號資料，以致於這些所有權人

或其繼承人無法查詢自己的地籍總歸戶資料，

或政府機關無法勾稽比對這些所有權人正確的

不動產資訊。為改善此種情形，103年開始，

地政事務所將會主動通知上述所有權人申請辦

理統一編號更正登記或通知其繼承人辦理繼承

登記，以釐正地籍資料。

地籍清理
  所有權人無登載
    統一編號之土地及建物

貳、辦理方式

地政事務所清查出地籍資料庫中無記載

統一編號的所有權人後，將以所有權人現戶

籍地址，通知其來辦理統一編號更正登記；

但如所有權人已死亡，將查明其部分繼承人

現戶籍地址後，通知其申請辦理繼承登記。

如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1年未辦理繼

承登記，地政事務所將通知依土地法第73條

之1規定列冊管理。(相關流程說明如下)

甲、申辦統一編號更正登記

一、受理機關：

土地或建物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

二、申請人：

土地或建物的所有權人

三、應備文件：

1. 土地登記申請書 (可向地政事務所服務

台洽取)

2. 登記清冊 (可向地政事務所服務台洽取)

3. 申請人身分證明

4. 更正原因證明文件 (如原登記住址之戶

籍資料)

5. 權利書狀

6. 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乙、申辦繼承登記

一、受理機關：

土地或建物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

二、申請人：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的法定繼承人

三、應備文件：

1. 土地登記申請書(可向地政事務所服務台

洽取)
2. 登記清冊 (可向地政事務所服務台洽取)
3. 戶籍謄本(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的戶籍

謄本及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4. 繼承系統表

5. 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正、影本(應經所

轄稅捐分處查註「查無欠繳地價稅費」

、「查無欠繳房屋稅費」戳記)
6. 所有權狀 (如無法檢附，應由繼承人出

具切結書，並於登記完畢後由地政事務

所公告註銷)
7. 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地政事務所

清查所有權人無登載統一編號者

 

請參考「甲、申辦
統一編號更正登記」

請參考「乙、申辦
繼承登記」

請參考「丙、土地
法第73條之1
規定列冊管理」

地政事務所

郵寄通知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

 
您收到申辦統一編號

更正登記的通知

您收到逾期未辦理
繼承登記將列冊
管理的通知

您收到繼承人申辦

繼承登記的通知

 

提醒您

如果您是協議繼承 (分割繼承登記)，除

了上述文件外，還需檢附：

1. 遺產分割協議書正、副本 (正本需按協議

成立時不動產權利價值總額千分之一貼

印花稅票)

2. 全體繼承人的印鑑證明 (於被繼承人死亡

日前1年以後核發的，但遺產分割協議書

經公證、認證或地政士簽證者，或全體

繼承人持身分證正本及印章親臨地政事

務所，由該所指定人員辦理身分核對者

，得免附)

內政部地政司網站

「表單下載」

請輸入上方驗證碼

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填載說明與

範例，請上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land.moi.gov.tw/，資訊與

服務/下載專區/表單下載/登記類/統一編

號更正登記

內政部地政司網站

「表單下載」

請輸入上方驗證碼

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填載說明與

範例，請上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land.moi.gov.tw/，資訊與

服務/下載專區/表單下載/登記類/土地建

物繼承登記

政府為釐正地籍資料，保障所有

權人財產權益，並增進政府行政效能，

目前正清理所有權人無登記統一編號的

地籍，如果您有收到地政事務所公文通

知您或您家人的土地及建物有無記載統

一編號的情形，請務必到地政事務所辦

理登記，並敬請參考本摺頁內容，配合

辦理，以保障您自身權益。


